乌财发〔2025〕71号
乌审旗财政局关于组织各预算单位开展

常态化银行账户年检工作的通知
各苏木镇、各预算单位：

为加强预算单位银行账户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推进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信息共享工作，确保财政性资金安全高效运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度账户年检工作

（一）年检范围：乌审旗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预算单位截至上年度12月31日开设的所有银行账户。

（二）年检时间：2025年8月30日前报送完毕。

（三）年检方法：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采取线上年检的方式，具体流程如下：

1.预算单位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开展账户年检工作，选择已备案账户，填写单位自检意见(保留、撤销),上传该账户截至上年度12月31日余额的证明材料（银行对账单必须有单位财务章和法人名章）,并将《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申请表》电子数据经录入岗、审核岗签章后报送主管部门审核。

2.主管部门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完成对下级预算单位的数据初核及签章，并对《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申请表》进行电子签章后报送旗财政局国库股审核。

3.国库股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在《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申请表》上电子签章予以确认，并向预算单位出具《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批复》(电子版)。

审核流程完成后，预算单位、主管部门及财政局国库股各环节按需自行打印纸质版申请表、余额证明材料、批复表，以便留存备案。

此外，各部门、各预算单位应持续开展全面自查现有银行账户工作，若仍存在未经财政部门审批或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却已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账户，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撤销及备案手续。

二、银行账户年检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预算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全面落实银行账户年检工作要求，形成本部门、单位账户规范化管理机制，做到专人负责、台账清晰，推动账户管理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

（二）强化组织领导。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所属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业务指导与管理监督，强化责任意识，精密组织安排，加强对所属单位银行账户的审核和汇总，确保本部门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工作如期顺利完成。

（三）确保准确高效。银行账户年检工作要统一管理，务必做到信息准确、要素齐全，申报资料真实、完整、规范，对未申报年检的预算单位暂停办理该单位银行账户开立、变更等日常业务；对逾期未进行银行账户年检的预算单位予以通报。

（四）全面自查清理。各预算单位应针对截至到上年度12 月31日前开设的所有银行账户开展全面自检。凡是应当办理开户审批手续的银行账户必须申报办理审批手续；凡是停用或发生变更事项的银行账户，必须申报办理备案手续；凡是按规定应当撤销或合并的银行账户应予以撤销或合并。

（五）注重效果落实。我局将对预算单位本年银行账户年检结果进行通报，通报内容包括未进行账户年检或未落实银行账户清理的有关情况。对于未按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年检申请表》进行账户清理的预算单位，将暂停办理账户开立、变更及单位用款计划的批复等业务。对存量银行账户隐瞒不报，未按期完成整改意见的预算单位，按有关规定及时移交部门派驻纪检组协助推动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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